[bookmark: bookmark6][bookmark: bookmark3][bookmark: bookmark4]南宫市人民政府
关于西沙河（南宫市段）河道管理范围
[bookmark: bookmark7]复核及划定的通告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,市政府有关部门：
为加强河道管理，保障防洪安全，保护河道生态环境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和《河北省河湖保护和治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对西沙河（南宫市段）河道管理范围进行了复核划定。现将河道管理范围及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一、市水务局按照河道管理事权划分，依法加强对管理范围内行洪排沥河道的监督管理。划定的河道管理范围内土地权属不变。
[bookmark: bookmark8]二、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从事的活动
（一）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、构筑物，从事影响河势稳定、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活动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在行洪河道内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和高秆作物；
[bookmark: bookmark10]（三）破坏、侵占、损毁堤防、水闸、护岸、抽水站、排水渠系等防洪工程和水文、通信设施以及防汛备用器材、物料等物资；
（四）在水工程保护范围内从事影响水工程运行或者危害水 工程安全的爆破、打井、取土等活动；
[bookmark: bookmark11]（五）擅自围垦河道；
[bookmark: bookmark12]（六）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；
[bookmark: bookmark13]（七）违法向河道排放、倾倒废水、废液、废渣和其他废弃 物；
[bookmark: bookmark14]（八）其他依法禁止的行为。
[bookmark: bookmark15]三、经批准方可从事的建设项目和活动
[bookmark: bookmark16]（一）建设跨河、穿河、穿堤、临河的桥梁、码头、道路、渡口、管道、缆线、取水、排水等工程设施。
[bookmark: bookmark17]（二）在河道管理范内进行取土、弃置砂石或者淤泥,爆破、钻探、挖筑鱼塘，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、修建厂房或者其他建筑设施，开采地下资源及进行考古发掘等活动。
[bookmark: bookmark18]四、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加强对本辖区河道的监督管理，保障河道行洪排涝安全，保护河道生态环境。
五、违反上述规定的，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及相关法规规定，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。
六、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执行。
附件：西沙河（南宫市段）河道管理范围复核及划定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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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西沙河（南宫市段）河道管理范围复核及划定方案
	序号
	河道名称
	乡镇
	起止地点
	长度(km)
	界桩距堤外脚/岸坎距离或其他距离（m）
	备注

	1
	西沙河
	南便村乡、大村乡
	南便村乡果木王家庄-大村乡白家庄
	17.2
	河口边线之外10m，过村段不小于河口外3m。
	



